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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根据学校的作息时间，按时上课下课，不旷课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会客。教师迟到应该向学生说明理由，学生迟到应在得到教师的许可后才能进入教室。
二、上课时不得随意进出教室。学生有特殊情况需中途离开教室时须举手请示，待教师许可后才能离开教室。教师有特殊情况需要中途离开教室时应向学生说明理由。
三、上课专心听讲，做好笔记，听从教师指导，不准有影响教学的行为，不准戴耳机听课（听力课除外），不准玩电子游戏。教师提问时，学生应起立回答，学生发问应先举手，待教师许可后起立发问。
四、教室自习应保持良好的秩序，不得说笑打闹，讨论问题不得影响他人自习。
五、教室应保持整洁，不随地吐痰、丢纸屑，严禁吸烟。不在墙上乱涂乱画。
六、爱护公物。课桌椅及教学仪器设备不得损坏与丢失，要节约用电，当心门窗玻璃、保护墙壁整洁。损坏公物要赔偿，故意毁坏公物者还要给予纪律处分。
七、上课时服装要整洁，不穿拖鞋，不外穿背心。
八、教室由教务处统一调度，未经许可不得随便动用，不得作为娱乐场所。
九、合班上课的座位，由任课教师与各班班长协商划分区域，排定座位，定期轮换。
十、上课时，教师和学生的手机要关机或处于无声状态，不允许上课接听手机、接发短信，不准使用手机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。
十一、不准带早餐进入教室。
十二、上课时，教师和学生必须讲普通话，使用规范汉字（外语课除外）。
十三、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，也是教学纪律执行者和监督者，应该为人师表，自觉遵守教学纪律，树立良好教风和学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十四、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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